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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：教會與我(十五)：在基督裡的親子關係            2023-1-15 

經文：弗 6:1-4；西 3:20-21 

前言 

以弗所書 4-6 章是從教會的角度來看信徒的生活。首先，保羅從教會合一的

生活講起，然後講到信徒個人的生活。其後在<5:21>，提及一個人被聖靈充滿

的結果之一，是「當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順服。」這節經文也是下文講論基

督化家庭生活的基礎。有關家庭的生活，保羅從夫妻，親子和主僕三方面的關

係來討論。請注意，保羅在這裡所講的幾個家庭生活原則，在當時的羅馬社會

中，完全是一種革新的觀念，是要改變當時社會中許多不公平的現象。我們在

上次講台分享時，已經講過夫妻關係的信息。今天，我要分享的題目是「在基

督裡的親子關係」，這是保羅在<弗 6:1-4>及<西 3:20-21>所講論的。 

一、作父母的責任(弗 6:4; 西 3:21) 

1.管教的責任(弗 6:4a; 西 3:21)： 

在<弗 6:4> 說：「你們作父親的，不要惹兒女的氣，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

戒養育他們。」保羅在這裡好像單單對父親說話，其實也是同時對母親說的，

他只不過用父親來作代表。在這節經文，保羅給作父母的有關兩方面的命令，

一是有關管教孩子方面，另一是如何養育他們。首先保羅說：「不要惹兒女的

氣」，什麼是惹兒女的氣呢？就是說在管教兒女的時候，要注意，不要過度管教，

以至激怒他們。保羅這樣的吩咐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。保羅所處的時代是

羅馬帝國的時代，在家庭中，父親有絕對的權威，對孩子的管教非常嚴格，可

對兒女施行嚴厲的懲罰。因此，當兒女作了不合他們心意的事，便隨便打駡。

所以，保羅便勸誡那些作基督徒的父母，不要效法世俗的方法來管教兒女。 

為什麼不要惹兒女的氣呢？難道作父母的不能管教自己的兒女，而任由他們

作小霸王嗎？不是的，保羅的意思是，作父母的雖有責任管教兒女，但不能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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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苛求，莫視孩子的需要和感受，甚至逼他們生氣，以至懷恨在心。這樣的管

教，只會帶來負面的效果，扭曲孩子的自我形像，嚴重傷害他們的自尊心。因

此，保羅在<西 3:21>進一步的說：「…不要惹兒女的氣，恐怕他們失去志氣。」

就是在不合理的管教下，孩子會感到沮喪，灰心喪志，或更加反叛。父母管教

孩子，尤其是用責打的方式，必須要小心，千萬不要在自己生氣的時候進行這

樣的管教。 

2.全人的養育(弗 6:4b) 

除了用管教的方式來教導孩子外，保羅在<弗 6:4>跟著說：「只要照著主的教

訓和警戒養育他們。」「養育」原文的意思是餵養，意即把孩子撫養長大成人。

在這養育的過程中，自然加入品格的培育，知識技能的傳授。保羅在這裡很清

楚指出為人父母有教養兒女的責任，責任雖大，卻必須面對，不能把這責任交

給別人。很多人以為把孩子送入名校讀書，父母的責任就完了，他們期望學校

的老師會把他們的孩子教導，成為品學兼優的青年。其實這是錯誤的做法。即

使學校的老師分擔了孩子教育的部分責任，父母仍不能忽略家庭教育的重要。

因為父母的職分是上帝所賜的，沒有人能完全代替父母的責任。<箴 22:6>說：「教

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」摩西在摩押平原將上帝的

話教導百姓，他還特別囑咐他們說：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

殷勤教訓你的兒女。」(申 6:6-7)可見上帝是非常重視家庭的教育。而這樣的教育，

是從孩子幼小的時候，在家裡開始，父母便當盡其責任引導兒女們走正確的人

生道路。 

那麼如何培育兒女呢？保羅在這裡說：「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

們。」「教訓」就是教導和訓練，英文聖經翻譯為 discipline，意即訓練他們有紀

律，就是不斷地重複的教導，練習，培養他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，好像運動

員接受教練的訓練一樣。所謂「三歲定八十」。有許多兒童的基本訓練，從幼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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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便需開始，好讓他們自幼養成的良好的品格與習慣，這對他們一生的行事為

人都會有所影響。故作父母的，必須從孩子幼小時，便給孩子適當的教導和訓

練，例如晚上睡覺有固定的時間，要求聽從父母的話，對長輩要有基本的禮貌

等習慣。這些基本的訓練，不但影響他們長大時為人處事的態度，也影響他們

日後對上帝的態度。此外，除了「教訓」，還要「警戒」。警戒是指用言語教導，

孩子做得好，便給予鼓勵，若有犯錯，便要責備，為要糾正他們錯誤的行為。 

那麼這些教訓和警戒從那裡來？在一般的情況下，多數的父母都是按照他們

人生過去的經驗來教養他們的孩子，因為這是他們親身的經歷，不管是成功或

失敗，總可用來教導下一代。不過，每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都是有限，所以保羅

說：「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。」主的教訓和警戒都寫在聖經。我們

感謝上帝，祂所賜的聖經是歷久常新，聖經不但是我們信仰的根據，更是我們

生活的指南。聖經所啟示的生活原則，都可應用在不同的時代，不同的環境，

不同的文化中。只要我們多讀聖經，掌握聖經的精粹，對我們自己及對我們的

孩子都有幫助。正如保羅說：「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

正、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，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」(提

後 3:16-17)所以保羅說要照主的教訓和警戒，就是用聖經的話來教導孩子。 

用主的話來教導孩子的目的，不只是要教他們如何處事為人，更重要的是把

你在基督裡的信仰承傳給他們。根據出埃及記記載，耶和華吩咐摩西去見法老，

為要在他們中間顯神蹟，好拯救祂的百姓脫離法老的手。那時，上帝吩咐摩西

說：「要叫你將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，和在他們中間所行的神蹟，傳於你兒子和

你孫子的耳中，好叫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。」(出 10:2)可見，照著主的話來教導

兒女，讓他們認識上帝，引導他們接受基督的救恩，一生走主的道路，是為人

父母最重要的責任。 

3.為兒女禱告(伯 1: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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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導孩子的方式不能一成不變，必須隨著不同的情況有所調整，尤其是跟孩

子不同的發育階段有密切關係。一般來說，在小學以下的孩子較多用管教的方

式；當他們進入青少年的時期，便多取用教訓與警戒的方式，指引他們走正確

的人生道路；當他們畢業進入職場，父母便當放手，只從旁了解，予以輔導。

若他們已經獨立生活，已有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處事模式，那時父母年事已高，

你還在他們旁邊嘮嘮叨叨嗎？在這時候，作父母的應該明白，對孩子直接教導

的責任，可說是已經過去了。你所能作的，就是為他們禱告，將他們交在主手

中，求主引導他們，改變他們，使他們一生走主的道路。 

聖經中的約伯就是這樣。上帝祝福約伯，賜他 7 個兒子，3 個女兒。他們都

長大，各有他們自己的事業，自己的家庭。但他們很團結，常常互相邀請，在

自己家中請客，一同吃喝。那時，約伯除了嘮叨一下，叫他們自潔外，他便按

他們的數目，為他們獻燔祭，他祈求上帝保守他們不要犯罪離棄上帝(伯 1:5)。 

劉民和牧師從 15 歲開始染上了毒癮。前後十年，生活非常潦倒，多次決心

戒毒都無法成功。他的母親是個傳道人，熱心愛主事奉主，雖然多次勸劉民和

改邪歸正，都沒有果效。那時他的母親能作是什麼呢？就只有不斷地為他禱告。

經過很長的時間，結果在一次幫派打鬥中，劉民和受傷昏迷。醒來時，發覺自

己在醫院裡。那時，他看見母親在旁一直為他禱告。他終於醒悟過來，傷好後

前往晨曦戒毒所戒毒，接受耶穌為救主，從此離開毒癮，並獻身福音戒毒的事

工，直至今日。他之所以改變，是因為主垂聽了他母親十多年的禱告。父母恆

久為兒女禱告，是我們幫助孩子成長走正路的祕訣。 

二、作兒女的責任(弗 6:1-3; 西 3:20) 

保羅除了講論作父母的責任外，在<弗 6:1-3>也講及為人子女的責任。跟父

母一樣，保羅給作兒女的命令有兩個：一是要聽從父母；二是要孝敬父母。這

兩個命令在實質上是同一個命令的一體兩面。聽從父母，是外表的行為，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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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意傾聽父母的話，並順服他們的命令去行。而孝敬父母，是對父母的尊敬，

是內心的態度。唯有出於尊敬父母的心，才能真正地聽從父母的話。也就是我

們傳統所說要孝順父母。孝就是尊敬，順就是順從。所以保羅的兩個命令就是

孝順父母的意思。根據保羅在以弗所書的講論，孝順父母的理由有三方面： 

1.行孝是理所當然的(6:1)： 

保羅認為聽從父母是理所當然的，是合乎常理的，是正確的。這樣的觀念與

中國人傳統的觀念相似。在孝經引用孔子的話說：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

民之行也。」意即孝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是人類必需有的行為。可見，孝順是古

今中外，共同肯定的道德行為，正如保羅所說這是理所當然的。 

2.行孝是聖經律法的規定(6:2-3)： 

第二個孝順父母的理由是根據舊約十誡的第五誡：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

在世長壽。」(參出 20:12)十誡分兩部分：1-4 誡是講論人與上帝的關係：5-10 誡

是講人與人的關係。而孝敬父母是放在人倫關係的第一條，可見其重要性。因

此，孝順父母是上帝所定規的，屬上帝的子民，必須遵守。不但如此，上帝為

了鼓勵人去行孝，祂在這誡命之後，還加上應許。只要人遵行這誡命，便會得

到上帝的賜福，甚至在世長壽，好讓人甘心樂意地遵行這誡命，不是出於勉強。 

保羅在以弗所書講論行孝的誡命是從正面，積極面來鼓勵我們去實行。但我

們不能忽略聖經也有許多針對那些不孝之人的警告。在<出 21:15>說：「打父母

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」<箴 19:26>說：「虐待父親、攆出母親的，是貽羞致辱之

子。」<箴 30:17>更警告說：「戲笑父親、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，他的眼睛必為

谷中的烏鴉啄出來，為鷹雛所吃。」可見在舊約聖經對那些忤逆之子有很嚴厲

的警告。在新約，保羅列出末後世代的人所犯的罪，把違背父母與忘恩負義連

在一起(提後 3:2)。主耶穌責備那些法利賽人說：「你們誠然是廢棄 神的誡命，

要守自己的遺傳。」(可 7:9)為什麼耶穌要這樣責備他們呢？耶穌用一個他們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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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供養父母的例子來說明。這是記載在<可 7:8-13>。耶穌強調，孝敬父母是摩西

律法的規定，但那些法利賽人卻教導別人說，只要你把供養父母的金錢作了「各

耳板」，即奉獻到聖殿去，你就可以不用供養父母了。主耶穌因此嚴厲地指出法

利賽人的錯謬。可見，聖經一方面用誡命來督促我們當孝敬父母，同時也禁止

我們對父母作出不孝的行為，這些違反倫常的行為是上帝所憎惡的。 

3.行孝是在主裡面該作的(弗 6:1) 

孝順父母的第三個理由是在主裡面當作的事。他說：「你們作兒女的，要在

主裡聽從父母。」(弗 6:1)什麼是在主裡面？<約一 2:5-6>有清楚的說明：「凡遵守

主道的，愛 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的。從此，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。

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，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」可見，在主裡面的人，就

是那些照著主的話，愛主為主而活的人。這樣「在主裡面」的人，便當聽從父

母，因為聽從父母是主所吩咐的，也是主所喜悅的，正如<西 3:20>說：「你們作

兒女的，要凡事聽從父母，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。」 

講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問，真的要「凡事聽從父母」嗎？若父母的話是不合

理的，我們仍要聽從嗎？這就要看父母的吩咐是否在主裡面。換言之，倘若父

母的話是在上帝公義的原則裡面，我們就當凡事聽從。若父母的命令是與上帝

的律法衝突，不是在主裡面，是違背主的心意，我們便當慎思明辨，不可盲從。 

讓我們來思想一下，創世記所記載的雅各是不是一名孝順的兒子。當雅各的

父親以撒年紀老邁時，眼晴已昏花。他吩咐大兒子以掃，出去打獵，好作一頓

野味大餐給他吃，然後給他祝福。這事被母親利百加知道。她便親自下廚，用

羊羔作成美味，吩咐雅各帶給父親吃，好騙取父親的祝福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

假若你是雅各，你會否聽從母親的話去做？為什麼？若根據保羅所說在主裡聽

從父母的原則來看，雅各應該拒絕母親的吩咐才對，因為利百加的吩咐明顯是

教唆人犯罪，做欺騙人的事，當然不是在主裡面的吩咐。但很可惜，雅各卻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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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了母親的吩咐，他這樣作是孝順他的母親嗎？孟子曾說「不孝有三」。根據《孟

子註疏》一書的註釋，三種不孝的其中一種是「阿意曲從，陷親不義」，意即為

了討好父母，聽從他們不當的吩咐，把他們陷在不義之中，是不孝。從這標準

來看，雅各所作的是不孝的行為。若用保羅的標準來看，雅各所作的是不是在

主裡作的？他所作的是主所喜悅的嗎？既然不是主所喜悅的，他所作的便是不

孝的行為。不過，話得說回來，雖然雅各做了這一件錯事，但從他後來對父母

所作的，卻是正確的。例如，他為了避免兄弟互相殘殺的悲劇，他聽從父母的

吩咐，離家逃去哈蘭。20 年後，他回到迦南，與以掃和好。那時，母親已離世，

以掃已搬到以東居住，只剩下老邁的父親獨居在希伯崙。雅各便搬到希伯崙居

住，倍伴父親的晚年，直至他離世，雅各親手將之埋葬(創 35:29)。可見雅各實

在是一個孝順的兒子，在父親有生之年，能掌握機會，照顧他的父親。我們常

言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」但願我們為人子女的，在父母有生

之年，能把握孝順父母的機會，以免留下遺憾。 

結語： 

最後，讓我們重溫<弗 5:21>。我再說這節經文是講論夫妻關係，親子關係，

以及主僕關係的基本根據。唯有我們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順服，我們的人際

關係才得以和諧美好。換言之，父母如何能用合宜的方式來養育兒女；兒女如

何才會孝順父母，關鍵就是在基督裡彼此順服，互相尊重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

都是上帝所愛的，是祂所寶貴的，更是基督用祂的寶血將我們買贖回來歸給祂，

成為祂的兒女。唯有我們彼此看重上帝給我們的身分，作父母的就能在管教孩

子時不會惹他們生氣，以至他們失了志氣。作兒女的，就不會不聽從父母的話，

不孝敬父母。如此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家庭和睦，上帝得榮。上帝必會賜

福這樣的家庭。 

 


